
西北政法大学

校园机动车辆管理办法（试行）

（2022 年 7 月 14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校园机动车辆

停放秩序，维护良好的校园交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西安市城市道路和停车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西

北政法大学校园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试行）》《西北政法大学教职

工住房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机动车管理遵循“公开公正，依法管理，服务

师生，确保安全”的工作原则，切实维护校园交通秩序安全、有

序、畅通。

第三条 学校保卫处是校园机动车辆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

负责校园机动车辆交通安全，停放管理和审验审批、服务收费等

工作。

第四条 学校相关单位公务车，教职工私家车，与学校有合

作关系的相关车辆，经保卫处审核批准，有权在校园通行并按照

指定位置停放。学校各单位、全体教职工都有依法维护校园交通

安全秩序的义务。

第五条 教职工不得将校内停车位（车库）向校外人员出租、

出借、出售或转让。教职工不得以本人名义为校外人员办理校园

机动车通行审批手续。



第六条 校园机动车辆管理工作依法接受公安、交通等部门

的检查、指导、监督。校内各相关单位、教职工应服从校园机动

车辆安全管理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校园”是指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

长安校区及其家属区。所有机动车辆出入校园、在校园内通行、

停放，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教职工车辆管理

第八条 教职工车辆，指本校教职工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名下车辆。

第九条 外聘教师和临聘人员，凭人事处和用人单位证明，

可为本人名下机动车辆（限一辆）申请校园机动车通行权限，该

车辆每年审核一次。

第十条 校园安装并使用车辆智能管理系统，对出入校园的

机动车辆实施智能化管理和电子屏实时监控，教职工及外聘教师

和临聘人员车辆，凭机动车号牌出入校园。

第十一条 校园通行车辆均应按指示标志区域有序停放,

指示标志区域外不允许停放机动车。

第十二条 教职工将校内停车位（车库）向校外人员出租、

出借、出售、转让，或以本人名义为校外人员办理校园机动车通

行审批手续的，一经发现保卫处不再为其办理车辆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教职工车辆在西北政法大学车管平台进行电子

审核，申请人需提供车辆所有人（本人、父母、配偶、子女）的

车辆行驶证、工作证、结婚证、户口本、退休证等相关证明。审

核通过，方可办理校园通行权限，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或证明不全



的，审核不予通过。

第十四条 因组织原因，工作调动且校区内有住房的人员，

其名下车辆按在职教职工标准执行。

第三章 校外车辆管理

第十五条 校外车辆，指未在保卫处备案或机动车号牌未录

入车辆智能管理系统的机动车辆。

第十六条 校外车辆原则上不得入校停放，经学校审核批

准，并遵守校园交通安全秩序，方可进校停放。

第十七条 因工作需要，进入校园的出租车、网约车须由乘

车人出示校内有效证件（学生证、工作证），经门卫查验同意后，

方可入校，严禁在校园停靠拉座。

第十八条 因公务需要，有制式标识的特种车辆（军车、警

车、消防车、救护车、水电气抢险（修）车、邮政、银行押运车

等）可在校园通行。

第十九条 校内经营性单位的运输、保障、服务等机动车辆，

需向保卫处备案，经审核批准，方可进出校园。

第二十条 与学校有业务往来的外单位车辆，因公临时进校

的，按校外车辆计费，可凭公务票减免部分或全部费用。来校办

理公务的车辆原则上不得在校园内过夜停放。

第二十一条 学校各单位接待上级领导视察、检查、应邀公

务来访、承办上级单位相关活动、会议的大批车辆出入校园，承

办单位需提前将相关事项报保卫处备案。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违反校园车辆相关管理规定，影响校园

交通安全和秩序，经批评教育不予立即改正的，由保卫处采取张



贴违章告知单、锁车、拖移等措施予以纠正，相应后果由当事人

自行承担。

第四章 收费事项

第二十三条 校内车辆收费标准。

（一） 教职工第一辆车，长安校区全天停车占道费暂免，

雁塔校区 7:00-23:00 停车占道费暂免（离退休教职工不在此列，

过夜车辆按校外车辆标准收费）。

（二） 教职工第二辆车，收取校园停车占道费 1200 元/车/

年，第三辆车 2400 元/车/年，依此类推。此类车辆仅可在长安

校区及其家属区停放，雁塔校区不在此列。

（三） 购买雁塔校区地下车位的教职工,每年按时缴纳管

理费 360 元/车/年，其绑定车辆可在两校区通行停放。但此类机

动车需在地下车库停放，不得占用地面停车资源。

（四） 教职工租赁学校雁塔校区未出售的地下车位，按时

缴纳租赁费 3960 元/车/年，其绑定车辆可在两校区通行停放。

第二十四条 校外车辆收费标准。

（一） 校外车辆经批准，出入校园计时收取临时停车费，

收费标准为：进入校园 30 分钟内免费；超出 30 分钟的 1 元/半

小时，24 小时内连续停车最高限价 40 元。

（二） 与学校有合同关系的单位、个人车辆，经申请并审

核批准后，收取校园停车占道费 3600 元/车/年。与学校签订合

同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三） 外聘教师和临聘人员车辆，每日（7:00-23:00）免

收停车占道费，过夜车辆按外来临时车辆收取停车占道费。



第二十五条 学校公务车，凡属我校固定资产并用于行政、

教学、科研、应急、服务保障的机动车，免收停车占道费。

第二十六条 以上所称车辆，除学校公务车外，是指 7 座及

7 座以下小型车，9 座以上客车收费标准加倍。

第二十七条 除学校公务车辆外，各类车辆单次进校停放时

长超过 180 个自然日，未缴清停车服务费或无法与车主取得联系

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拖移，产生的费用由车辆登记单位或个

人承担。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中的“父母”“子女”，包括父母、岳父

母、公婆、儿媳、女婿。不包含曾祖父母，孙子女及其他非直系

亲属。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中的教职工是指在职员工、离退休人

员。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原

《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机动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办法》（西法大

校发〔2015〕88 号）、《西北政法大学校园机动车辆临时管理办

法》（西法大校发〔2013〕20 号）同时废止。


